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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度会议 

2002年 6月 17日至 28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9 

2002年署长的年度报告 

增编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一. 导言 
 

1. 2001 年，开发计划署协助联合检查组(联检组)编写了几份报告或参与编写前

的准备工作。开发计划署直接参与，或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提供投

入和意见。自 2001 年年底以来，行政协调委员会已成为秘书长发起的机构间协

调机制改革的执行首长协调理事会。这几份报告包括：(a) 建筑物的管理：联合

国系统内某些组织的做法，可供翻新联合国总部楼房参考；(b) 联合国系统为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科学技术提供的支助；(c) 审查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

的管理和行政工作；(d) 加强对施政的监督作用：关于处理监督报告的结构、工

作方法和做法；(e) 审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的管理和行政工作。 

2. 本报告概述了联检组报告的一般范畴，强调了与开发计划署特别相关的建

议，并注意到开发计划署就最后报告提出的意见，并说明了请执行局审议或采取

行动的若干要点。 

 二. 各别报告 
 

 A. 建筑物管理情况：联合国系统内某些组织的做法，可供翻新联合国总部

楼房参考(JIU/REP/2001/1) 
 

  范围 

3. 报告的目的是根据联合国系统内某些组织的管理做法，审查与翻新联合国总

部楼房有关的建筑物管理的业务和财政问题，并协助会员国和秘书处考虑各项措

施，以便及时和有步骤地对联合国总部进行维修和改善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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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计划署感兴趣的建议 
 

4. 主要建议包括：(a) 在基本建设总计划方面，大会应对这一做法进行审议并

根据秘书长提交的提案制定一项关于联合国房舍管理和维修的政策;(b) 联合国

秘书处应采取措施，使其建筑物完全符合当地建筑规定，确保联合国总部的安全、

保安和健康的工作环境;(c) 在执行目前这一翻新和改善联合国总部房舍的项目

时，需要寻求并鼓励东道国政府和当地机构提供财政和非财政支助;(d) 秘书长

应修改并执行联合国总部及其它工作地点的办公室空间分配规范和标准，以避免

歧视和争议。 

开发计划署的评论意见 

5. 开发计划署完全支持报告的建议并认为，尽管人们承认联合国房地不可侵犯

的原则，但标准做法是，自觉遵守当地建筑物的安全、保安、环境标准、防火以

及节能规定。同样，开发计划署认为，与东道国继续保持关系是这方面不可或缺

的支助，是确保得到帮助和援助的最佳办法。2001 年 9月 11 日的悲剧性事件，

强调了说明把安全列为优先事项、与东道国当局继续保持联系的必要性。 

 B. 联合国系统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科学技术提供的支助 

(JIU/REP/2001/2) 
 

范围 

6. 本报告的目的是评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在科学技术能

力建设方面提供的技术合作的恰当性和效果。 

开发计划署感兴趣的建议 

7. 主要建议包括：(a) 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不妨讨论按照联合国艾

滋病方案的模式设立一个联合国系统科学技术联合方案的可取性、可行性和切时

性，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适当建议；(b) 联合国发展集团(发展集团)和各

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应研究美洲开发银行有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建设信息技术

能力方面的政策和业务方法，以便汲取可以用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经验教训；

(c)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应加强协调，评估该区域的科学技术网络，以确定有可能

加强南南合作的领域，继续监测该区域生物技术研究的实际成果。 

开发计划署的评论意见 

8. 作为国家一级驻地协调员系统的经理和发展集团机制的主持，开发计划署大

力鼓励在国家一级和在不同的合作伙伴之间——包括联合国系统本身——开展

联合拟订方案行动。联合拟订方案的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不同级别的服务对象，

包括各基金的执行局、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的方案成员，甚至面更广，影响到执

行首长协调理事会的各个机构。为了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以及未来行动的方向，

已向世界各地的国家小组分发了一份概括介绍说明，后者是发展集团 2002 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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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中最优先的事项。科学技术肯定将受益于发展集团 2002 年工作的成果，

其成果将与各执行局分享。关于联合国系统负责科学技术的各组织进行更好协调

的实质性问题，开发计划署完全同意联检组报告的分析，它作为一个组织和作为

驻地协调员系统的领导，它正在向这方面努力。 

 C. 审查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的管理和行政工作(JIU/REP/2001/3) 
 

范围 

9. 本报告的目的是在电信联盟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框架中，确定管理和行政

做法中需要改进的领域。 

 

开发计划署感兴趣的建议 

10. 开发计划署最感兴趣的建议是，立法机构不妨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电信联盟

全权代表会议，会期不超过三个星期。 

 

开发计划署的评论意见 

11. 每两年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能使电信联盟与联合国系统大多数其他组织

更加一致，这些组织的立法机关每年或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妥善协调会期有助

于联合国系统内进行更好的协调。值得指出的是，联检组的这份报告，与先前涉

及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的类似报告不同，没有列入关于电信联盟与执行首长协调

理事会联合国机构其他成员之间实质性协调方面的任何建议。 

 D. 加强对施政的监督作用：关于处理监督报告的结构、工作方法和做法

(JIU/REP/2001/4) 
 
 

范围 

12. 该报告的目的是促进加强主要由“执行”立法机构(例如执行局或理事会)以

及它们负责监督事务的附属机构所行使的监督作用的效力和质量。 

开发计划署感兴趣的建议 

13. 最重要的建议包括：(a) 立法机构采取旨在提高其监督职能效力的工作方式；

(b) 根据现行安排，向立法机构建议，根据报告中为没有监督委员会的组织（例

如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以及海事组织）提出的规则，采取措施，使治理机构及

其工作方法合理化或得到加强；(c) 已采取措施，改善对监督机制编写的报告的

处理工作，作为一项辅助措施，执行首脑应根据大会授权的做法，在方案和预算

中各单独的款项内，列入相关建议及采取的有关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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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的评论意见 

14. 开发计划署设立了一个内部监督机构－管理审查和监督委员会(审监委)。目

前，内部监督事务厅建议各专门机构、其他基金和方案采纳审监委的模式。在过

去的几年中，执行局简化了业务活动，开发计划署目前提交的报告比过去短了，

报告中并明确说明执行局可能会做出的决定。在计划举行的会议之前，执行局召

开非正式会议，让委员们有机会请专家审查他们认为需要专门知识的报告。这个

工作很顺利，有助于简化执行局的工作方法。从监督报告以及采取的后续措施中

产生的所有其他相关问题，都将提交给执行局。 

 E. 审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的管理和行政工作(JIU/REP/2001/5) 
 

范围 

15. 本报告的目的是根据本组织目前的改革倡议，确定有可能改进世界卫生组织

行政和管理做法的办法。 

开发计划署感兴趣的建议 

16. 开发计划署感兴趣的建议包括：(a) 联合国驻地协调员系统能够提供的实质

服务和行政服务的性质和程度，并把它作为确定卫生组织国家代表制的性质和范

围的一个标准；(b) 卫生组织在处理授权和相关的责任制问题时，应考虑到联合

国系统其他组织把职能移交给各方案领域的行政支助股的经验。 

开发计划署的评论意见 

17. 开发计划署与卫生组织分享授权和问责制的经验，这两个机构从中相互受

益。 

 三. 执行局行动 
 

18. 执行局注意到本报告，特别是联检组报告中强调的、与开发计划署的工作特

别相关的方面。 

 


